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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受托管理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自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受托管理的浙江嘉

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益股份”、“公司”或“发行人”）存续

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债券发行信息披露文件约定要求

进行编制。

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浙江嘉益保

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浙商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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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全称
2024年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嘉益转债

批准文件和规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3]2740 号文，本

次债券发行总额为 39,793.84万元。

债券期限 6年期

发行规模 39,793.84万元

2025年末债券余额 39,551.65万元

债券利率
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年 1.50%、第

五年 2.00%、第六年 2.50%

起息日 2024年 11月 7日

付息日

每年付息日为本次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

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本金兑付日 2030年 11月 7日

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

金和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含权条款 无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和原股东放弃优先

配售后的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担保方式 无

主承销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9,793.8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20,000万元用于越南年产 1,350万只不锈钢真空保温杯生产建设项

目；10,000万元用于年产 1,000万只不锈钢真空保温杯生产线建设

项目；9,793.84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债券信用评级情况

（一）发行时信用评级情况

2024年 5月 6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为嘉益股份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了信用评级，根据其出具的《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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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24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中鹏信评

【2024】第 Z【462】号 01），嘉益股份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

（二）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5年 6月 24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2024年浙江嘉益

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中鹏信评【2025】跟踪第【375】号 01），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评级

展望为“稳定”，维持“嘉益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

2026年 6月 25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浙江嘉益保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 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6】跟踪第【258】

号 01），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嘉益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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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受托管理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3年 6月，发行人与浙商证券签订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之受托管理协议》，聘任浙商证券担任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对“嘉益

转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事项等进行了约定。

二、信息披露核查情况

浙商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2025年度内（以下也称为“报告期”）按照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运作指引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

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2025年度内，债券受托管理人认为：

（一）2026年 4月 29日，发行人已按规定在指定网站披露了《浙江嘉益保

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上述定

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发行人定

期报告批准报出日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一致。发行人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发行人积极配合受托管理人对定期报告的

核查工作。

（二）2025 年度内，发行人依据信息披露要求及自身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及时、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三）针对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重要事项，浙商证券通过出具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或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进行了说明，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

披露渠道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1、2025 年 5月 6日，就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关事项披露了《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调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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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5 年 6月 27日，就年度受托管理事项披露了《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4年度）》；

3、2025年 10月 16日，就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相关事项披露了《浙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4、2025年 11月 20日，就嘉益转债调整转股价格事项披露了《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5年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5、2025年 12月 22日，就嘉益转债调整转股价格事项披露了《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5年第四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经核查，发行人信息披露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

三、募集资金核查情况

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详见本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第四章 发行人募

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的核查情况”。

四、风险排查情况

受托管理人根据交易场所关于公司债券存续期信用风险管理相关规定及公

司内部风险管理要求，对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期债券进行风险排查，实时监测、

动态调整，并按相关要求定期向交易场所及监管部门汇报债券风险分类情况。

五、受托管理人现场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就发行人的经营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业务持续经

营情况以及公司征信情况等相关情况，通过现场交流、查阅文件等形式进行了必

要的现场检查，经查，发行人的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经营业务稳定，

未发生对发行人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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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发行人未出现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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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ng Cayi Vacuum Container Co., Ltd.

法定代表人： 戚兴华

注册资本： 14,531.71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实缴资本： 14,531.71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成立日期： 2004年 5月 12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经济开发区白洋工业区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白洋工业区金牛路 3号

邮政编码： 3212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蔡锐（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负责人： 胡灵慧（财务总监）

公司电话： 0579-89075611

公司传真： 0579-89075611

所属行业： 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制品研发；家用电器研发；金属制日用品制造；玻

璃保温容器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家用电器制造；日用陶瓷制品制

造；文化、办公用设备制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金属制品销售；

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各种不同材质的饮品、食品容器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主要产品包括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保温杯、保温瓶、焖烧罐、保温壶、智能杯

等）、不锈钢器皿、塑料器皿（PP、AS、Tritan等材质）、玻璃器皿以及其他新材

料的日用饮品、食品容器。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产品已形成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

和非真空器皿两大系列。基于不锈钢真空保温器皿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产品线，涵

盖保温杯、保温壶、焖烧罐、保温瓶等多，节能环保、外观时尚、功能丰富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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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非真种类型产品，具备保温性能好、安全便携等。空器皿主要包括汽车杯、

塑料杯、玻璃杯。

二、发行人 2025年度经营情况

2024年度和 2025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构成情况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 2025年度（元） 2024年度（元） 变动比例

不锈钢器皿 2,290,772,124.51 2,681,969,623.43 -14.59%

非不锈钢器皿及其他 25,636,866.58 80,511,861.11 -68.16%

其他业务 36,957,979.12 73,890,233.49 -49.98%

合计 2,353,366,970.21 2,836,371,718.03 -17.03%

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336.70万元，同比下降 17.03%，主要受订

单交付节奏变化及客户下单节奏放缓等因素影响。

三、发行人 2025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资产项目 2025年末（元）
占资产总额的

比例
2024年末（元）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513,834,301.22 19.73% 653,922,749.60 -21.42%

应收账款 218,156,299.47 8.38% 421,160,039.64 -48.20%

存货 301,918,493.11 11.59% 407,670,502.01 -25.94%

固定资产 870,046,913.65 33.41% 709,231,304.04 22.67%

负债项目 2025年末（元）
占资产总额的

比例
2024年末（元） 变动比例

短期借款 88,413,512.39 3.40% 28,925,608.61 205.66%

应付账款 215,308,104.84 8.27% 360,297,299.46 -40.24%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减少 48.20%，主要系本

期销售收入减少及本期收回上年末应收账款所致；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增加

205.66%，主要系公司越南子公司生产规模快速扩张，生产经营周转资金需求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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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5年度（元） 2024年度（元）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353,366,970.21 2,836,371,718.03 -17.03%

营业成本 1,641,912,902.25 1,767,949,262.80 -7.13%

营业利润 494,454,584.99 863,122,049.59 -42.71%

利润总额 491,875,164.88 861,161,478.19 -42.88%

净利润 437,159,364.65 732,937,910.53 -40.3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159,364.65 732,937,910.53 -40.36%

2025年度，发行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42.71%、42.88%、40.36%和 40.36%，主要受订单交付节

奏变化及客户下单节奏放缓等因素影响。一方面，受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政策影

响，部分客户订单需由越南产能承接交付，在订单转移过程中，叠加产品认证测

试、生产体系衔接及供应链配套调整等因素，部分订单交付节奏出现阶段性延迟，

对公司收入确认和利润释放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关税政策频繁调整的背景下，部分主要客户基于对市场需求和政策变化的审慎判

断，阶段性采取了去库存和谨慎下单策略，新订单下达节奏有所放缓，从而进一

步影响了公司 2025年度内的收入规模和盈利表现。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5年度（元） 2024年度（元）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69,778,163.31 2,786,261,343.61 -0.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58,564,952.22 2,289,714,265.25 -1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213,211.09 496,547,078.36 63.3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77,844,088.95 708,704,893.12 390.7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14,099,872.04 1,336,005,827.38 192.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255,783.09 -627,300,934.26 30.4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6,880,166.53 521,298,600.00 -73.7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5,666,968.97 355,324,846.16 84.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786,802.44 165,973,753.84 -412.57%

本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回上年末应收

账款较多且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主要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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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赎回理财增加所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增加所致；筹

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少主要系上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募集资金所致；筹资活

动现金流出增加主要系本期分配股利金额增加及股份回购所致。



13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及专户设立情况

公司与浙商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并按协议约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储。

（二）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及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9,793.84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

下项目：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万元）

越南年产 1,350万只不锈钢真空保温

杯生产建设项目
嘉益越南公司 24,143.38 20,000.00

年产 1,000万只不锈钢真空保温杯生

产线建设项目
公司 30,854.70 1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9,793.84 9,793.84

合计 64,791.92 39,793.84

（三）报告期内是否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2025年度，受托债券未发生用途变更或使用计划调整。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金额人民币 39,118.70万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与发行人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一致。

三、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募集资金使用或专项账户运作不规范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或专项账户运作不规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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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前述问题的相应整改措施

报告期内未发生募集资金使用或专项账户运作不规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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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一）外部增信机制情况

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时有效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

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除外”。彼时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 15亿元，

因此本次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如果公司受经营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发生不利变化，本

次可转债投资者可能面临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无担保而无法获得对应担保物补

偿的风险。

（二）内部增信机制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严格的信息披

露。

（三）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报告期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的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外部担保，内部增信机制运行良好，严格按照偿债

保障措施执行。

综上，报告期内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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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

行情况

一、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

转债发行首日，即 2024年 11月 7日。

公司已于 2025年 11月 7日按面值支付“嘉益转债”第一年利息，计息期间

为 2024年 11月 7日至 2025年 11月 6日当期票面利率为 0.20%。公司本次付息

每 10张“嘉益转债”（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人民币 2.00元（含税）。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严格的信

息披露；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本年度内，上述偿债保障措施正常执行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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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其中未约定发行人其他义务。



18

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2025年度，发行人未出现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19

第九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最近三年连续盈利，2025年度内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

高的偿债意愿，将严格按照上述兑付兑息安排履行债券偿付义务。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一）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情况

戚兴华、陈曙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嘉韶云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控股

股东。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更。

（二）主营业务及生产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详见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第三

章 发行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三）总体债务规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流动负债 41,775.22 万元，非流动负债

37,812.87万元，总负债 79,588.09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0.57%，资产负债率

维持在合理水平。

（四）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所有权或使用受限的资产如下：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325,716.75 开立保函质押的定期存款

固定资产 120,169,716.22 借款抵押

无形资产 64,225,608.97 借款抵押

合计 185,721,041.94 -

（五）报告期内债券市场融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本级累计发行的直接融资工具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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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

码

债券

简称
起息日 发行规模 票面利率 到期日期

123250
嘉益

转债
2024-11-7 39,793.84万元

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

年 1.50%、第五年 2.00%、第

六年 2.50%

2030-11-6

（六）其他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情况

具体详见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

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2025年末，公司现金类资产存量充裕，能对即期债务偿付提供一定保障。

综上，发行人具有较高的偿债意愿，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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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25年度，发行人未涉及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对外担保事项

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三、报告期内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市场不利传闻及负面舆情情况。

四、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

（一）重大事项类型

根据发行人与浙商证券签署的受托管理协议第 3.4条规定：

“3.4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发生以下任何事项，甲方应当及时书面通知乙方

并根据乙方要求持续书面通知事件进展和结果：

（一）甲方名称变更、股权结构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二）甲方变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资信评级机构；

（三）甲方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监事、董事长、总经理或具有

同等职责的人员发生变动；

（四）甲方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无法履行职

责；

（五）甲方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

（六）甲方发生重大资产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无偿划转以及重

大投资行为或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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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甲方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八）甲方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九）甲方股权、经营权涉及被委托管理；

（十）甲方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十一）甲方或其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或者本期债券担保情况发生变更；

（十二）甲方转移债券清偿义务；

（十三）甲方一次承担他人债务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或者新增借款、

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十四）甲方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进行债务重组；

（十五）甲方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

或行政监管措施、市场自律组织作出的债券业务相关的处分，或者存在严重失信

行为；

（十六）甲方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采取强制措施，或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十七）甲方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八）甲方出现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被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情况；

（十九）甲方分配股利，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或者被托管、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被责令关闭；

（二十）甲方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

（二十一）甲方未按照相关规定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二十二）甲方违反募集说明书承诺且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

（二十三）募集说明书约定或甲方承诺的其他应当披露事项；

（二十四）甲方拟变更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二十五）甲方拟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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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甲方拟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二十七）其他可能影响甲方偿债能力或债券持有人权益的事项。

就上述事件通知乙方的同时，甲方就该等事项是否影响本期债券本息安全向

乙方作出书面说明，并对有影响的事件提出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触发信

息披露义务的，甲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及后续进展。

甲方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项的发生、进展产生较大影响的，

甲方知晓后应当及时书面告知乙方，并配合乙方履行相应职责。”

2025年度，发行人发生了《受托管理协议》第 3.4条列明的对“嘉益转债”

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的事项。

除此以外，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二）具体重大事项

2025年度，公司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3.5条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如下：

序

号
重大事项明细 临时公告披露时间

对发行人经营

情况和偿债能

力的影响

1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24年度权益分派，自 2025
年 5月 7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80.75元/股

2025年 4月 25日 无影响

2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自 2025
年 10 月 20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79.76元/股

2025年 10 月 17日 无影响

3

公司完成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的股份登记手

续，自 2025年 11 月 20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79.61元/股

2025年 11月 18 日 无影响

4
公司完成 2022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自 2025年 12月 22
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79.66元/股

2025年 12 月 19日 无影响

五、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针对上述事项，发行人已对上述事项履行了审议程序并及时完成信息披露，

浙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已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通过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或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进行了说明，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渠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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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开展主动信用管理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不涉及开展主动信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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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事项

一、报告期内主要中介机构是否发生变动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审计机构未发生变动。

二、信息披露负责人、财务负责人是否发生变动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三、其他事项

无。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蒋根宏

联系电话：0571-879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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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嘉益保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5年度）》签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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